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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0g、1.5g、2.0g）、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2ml：0.3g、4ml：0.6g）已通过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一）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通知书编号：2025B03888、2025B03891、2025B03893
受理号：CYHB2350978、CYHB2350964、CYHB2350979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g（C25H27N9O8S2 0.5g 与 C8H11NO5S 0.5g）、1.5g（C25H27N9O8S2 1.0g 与

C8H11NO5S 0.5g）、2.0g（C25H27N9O8S2 1.0g与C8H11NO5S 1.0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2342025（1.0g、2.0g）、YBH22362025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

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23216、国药准字 H20058068、国药准字

H20023217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申请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

质量标准；2. 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3. 变更铝塑组合盖为免洗
铝塑组合盖；4. 变更药品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
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
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
品质量标准；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3、变更铝塑组合盖为免
洗铝塑组合盖；4、变更药品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二）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药品通用名称：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通知书编号：2025B03887、2025B03890
受理号：CYHB2450335、CYHB2450336
剂型：注射剂
规格：2ml：0.3g（按C18H33ClN3O5S计）、4ml：0.6g（按C18H33ClN2O5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2332025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

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63576、国药准字H20063577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申请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

处方工艺；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变更有效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

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
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
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
品处方工艺；2、变更药品质量标准（含变更有效期）；3、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
装材料和容器。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一）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天心制药于 2002年取得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0g和 2.0g规格的注

册批件，于2005年取得1.5g规格生产批件。天心制药于2023年12月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一致性评价申
请并获得受理。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为第三代头孢菌素抗生素，适用于敏感菌所致
的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腹膜炎、胆囊炎、胆管炎和其他腹腔内感染；败血
症；脑膜炎；皮肤和软组织感染；骨骼和关节感染；盆腔炎、子宫内膜炎、淋病和
其他生殖道感染。由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研发，最早于 1986年 6月在日本上市。
1996年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申请的 1.0g规格在中国批准上市；2002年，1.5g规格
在中国批准上市。

目前中国境内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的主要生产厂家有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
显示，2024年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在国内城市、县级公立医院及城市、网
上药店的销售额为人民币688,934万元。2024年天心制药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
巴坦钠（1.0g、1.5g、2.0g）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589.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天心制药在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一
致性评价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791.86万元（未经审计）。

（二）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天心制药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2ml：0.3g和 4ml：0.6g于 2006年上

市。天心制药于 2024年 6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
液2ml：0.3g和4ml：0.6g规格一致性评价申请并获得受理。

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主要用于由敏感厌氧菌引起的严重感染。
目前中国境内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的主要生产厂家有山东新华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国内城市、县级公立医
院及城市、网上药店的销售额为人民币13,506万元。2024年天心制药克林霉素
磷酸酯注射液（2ml：0.3g和4ml：0.6g）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7,507.8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天心制药在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2ml：0.3g和 4ml：0.6g）
一致性评价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73.29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天心制药的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1.5g、2.0g）、克林霉素磷酸酯

注射液（2ml：0.3g和 4ml：0.6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提升上述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由于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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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 8月 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25号)。2025年8月29日16:00-17:00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董事长张乃
文先生，总经理王圣杰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秦大刚先生，总会计师李正
明先生，独立董事蔡柏良先生，出席了本次说明会，并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378MW渔光互补项目的营收情况如何，是否符合预期？报告期内公司是

否有新增的重要落地项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悦达华丰 378MW渔光互补项目于 2024年底落地

投产，今年1-6月份实现营收达6,306万元，净利润1,723万元，年化资本金收益
率超10%，符合预期收益。

2025年上半年，公司聚焦新能源产业发展，光伏与储能业务方面多个项目
推进成效显著。集中式光伏项目方面，公司全力推进在手150MW和70MW渔光
互补项目建设，目前灌东150MW光伏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并于2025年8月份
顺利并网；头罾70MW项目也已于3月开工，目前在抓紧建设中。分布式光伏项
目方面，公司新开发建设了悦达数智中心0.1MW和黛安芬0.94MW分布式光伏
项目，加快推进资本大楼、悦达专用车等分布式EMC协议的签订，力争 2025年
年底并网投运。储能项目方面，悦达储能公司建设的东台100MW/200MWh储能
项目，历时81天实现全容量并网，于6月24日正式投运。

2.请介绍一下悦达长久物流的具体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悦达长久物流公司为悦达投资持股51%的控股子

公司。2025年上半年，悦达长久物流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8亿元，聚焦汽车物
流主业，通过深耕客户需求、优化服务体系，实现了业务规模和经营效益的同步
提升，悦达起亚集港业务份额自 3月 1日起提升至 35%，较上年同期增长 20%；
一汽奔腾整车运输份额达 20%，实现零的突破，并成为其直接承运商。悦达长
久物流公司紧跟市场趋势，积极布局新能源物流赛道，全力推进悦达百奥恒绿
色水泥、悦达国润车身、悦达低碳管桩等项目，助力公司在新能源物流市场抢占
先机。

3.公司所说“智能制造”板块主要有哪些业务？经营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智能制造业务板块主要包括悦达智能农

装、悦达纺织、悦达专用车。
报告期内，悦达智能农装公司重点区域销售产品转型初见成效，拓展东南

亚、东欧、中亚地区等新兴市场，实现销售同比增长7.8%；优化产品销售结构，重
点推进 100马力及以上产品销售，提高盈利空间，累计订单 157台，同比增长
46.7%。悦达专用车公司锚定本土市场搭建智慧环卫管理平台，共计运营环服
项目20个，合同金额2.5亿元。悦达专用车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1.67亿元，同比
增长 45.22%，实现净利润 25.44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572.85万元，成功扭亏为
盈。悦达纺织公司亦呈现盈利能力增长趋势，上半年净利润为 121.25万元，剔
除上年同期艾文德股权转让收益，同比实现净利润增长375万元。

4.目前，光伏行业正在步入平价上网的市场化新阶段，请问相关政策是否
会对公司产生影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光伏平价上网政策的落地执行既有利于行业上下
游健康发展，同时又对参与企业的项目定位、消纳、发电成本、融资成本、需求定
位等提出了新要求，将有效推动行业进入更健康的发展周期，更让具备资源禀
赋优势、项目运营能力的头部企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对于悦达投资而言，一方面，公司位处江苏盐城，目前当地光伏产业链完整
度超90%，基本可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发展。此外，盐城土地资源领跑江苏，拥有
省内最长海岸线和最广海域面积，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及自然资源优势。另一
方面，作为悦达集团资本运作与产业孵化的重要平台，悦达投资承担着推进区
域产业转型、引导国有资本投向国家战略新兴领域的关键职能，公司在区域项
目获取、资源配置、政策支持等方面也具备显著先发优势。

绿电消纳方面，公司依托盐城国资体系及丰富的光伏资源，2024年绿电交
易超200万度，核发绿证超16万张，为后续业务拓展奠定坚实基础；微电网建设
方面，悦达纺织智能微电网分布式光伏项目顺利并网，无锡博戈、东台科森等工
商业微电网项目也先后投入运行，充分印证公司成熟的项目经验与技术能力；
零碳园区打造方面，公司与盐城经开区汽车产业园合作，共建零碳园区新标杆，
积极探索“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模式；碳资产管理领域，悦达和碳公司与低碳、
储能公司共同构筑“光伏风电+储能+碳交易业务”产业矩阵，增强核心竞争力。
公司凭借自身资源积累、过往项目经验以及全产业链布局，将在新能源领域拓
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与业务增量。

综上，光伏行业进入市场化阶段于公司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公
司将把握发展机遇，坚持“两新一智”转型方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报告期内，公司收购悦达能服公司，请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悦达能服公司主要从事电力销售、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技术咨询、开发和推广服务等。作为江苏省2017年首批、盐城市首家符合
准入条件的售电公司，依托股东方在盐城雄厚的工业基础条件和庞大的用电基
数，背靠盐城开发区数量众多的用电企业，率先投入到国家售电侧改革中，坚持
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提高企业用能效率”为目标，开展电力销售、合同能源管
理等服务。悦达能服公司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积极对接悦达系统内外符合售
电业务代理条件企业。上半年，公司签约代理购售电业务用户共32家，全年代
理电量规模为2.55亿千瓦时。其中，有15家为年内新签约用户，年新增代理电
量约 5,500万千瓦时。积极配合零碳园区建设项目专班推进相关工作落实，参
与《盐城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方案》的草拟工作，整合4家新能源公司资源，联合
设计“分布式光伏+储能+绿电交易+碳普惠”一体化解决方案，为推动后续园区
整体消纳电量的集中代理奠定基础。

三、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感谢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并对各位投资者
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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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仲裁答辩通知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约52,516,660.82美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惠博普”）于2025年8月

29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出具的《关于（2025）京仲案字第
06846号仲裁案答辩通知》等材料，申请人中能建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能建”）已就与公司于2022年7月15日签订的《墨西哥莱多天然气发电
厂项目委托实施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实施合同”）所引起的争议向北仲递交了

《仲裁申请书》，北仲已根据上述合同下的仲裁条款及有关法律规定于2025年8
月1日予以受理。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中能建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仲裁代理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纠纷背景及申请人理由
1、纠纷背景
2022年4月29日，公司与本公司在墨西哥的子公司Solartem S.A公司组成

的联合体（合称“总包方”）与案外人编号为10673的墨西哥常规发电项目信托就
墨西哥莱多天然气发电厂项目订立了总价交钥匙工程合同（以下简称“主合
同”）。为顺利完成该工程项目并合理管控经营风险，公司通过招标程序选择中
能建作为主要合作伙伴，并于 2022年 7月 15日与中能建订立了《委托实施合
同》，委托中能建实施主合同项下的建设工作并承担相应的项目执行风险。

2、申请人理由
申请人以被申请人违反《委托实施合同》为由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其损失并

承担项目超支成本。
（三）申请人提出的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其违反《委托实施合同》及相关协议给申请人

造成的损失，总计26,326,498.06美元；
2、确认被申请人应承担项目超支成本26,134,064.93美元；
3、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提起本案仲裁而支出的律师费40万元人民币；

4、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四）财产保全
因本次仲裁纠纷，申请人就其请求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了（2025）京04执保136号文书。截至公告日，公
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实际被冻结资金合计为2,017.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0.87%。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事项目前未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
动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裁决情况
本案已被北京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四、公司对本次仲裁事项采取的应对措施
针对此次仲裁事项公司高度重视，与中能建进行了沟通，对其这种极度不

负责任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同时，公司已组建专业工作小组，并委托北
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对案件相关事实与证据进行全面梳理和核
查。

公司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积极履行自身
义务，公司认为申请人中能建提出的仲裁请求缺少事实与法律依据。后续，公
司将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权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同时，公司已决定就本案提起反请求，要求中能建向公司赔偿因其违约造
成的公司全部损失。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 12个月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

讼、仲裁事项共计16项，涉及金额合计为1,906.4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0.82%；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积极应诉，并将依据双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及相关法
律法规，坚决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仲裁
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仲裁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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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 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A座 8

楼81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

440,159,165

69.58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小宁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 9人，董事邹红兵先生、独立董

事何里文先生通讯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4人，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陆春华先生通

讯参会；
3、董事会秘书陈兵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韦敏康先生、总工程师韦方景先

生、财务总监叶亚斌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0,022,156

比例（%）

99.9688

反对

票数

106,209

比例（%）

0.0241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07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413,157

比例（%）

99.3761

反对

票数

2,713,301

比例（%）

0.6164

弃权

票数

32,707

比例（%）

0.007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7,416,256

比例（%）

99.3768

反对

票数

2,713,302

比例（%）

0.6164

弃权

票数

29,607

比例（%）

0.0068

4、议案名称：关于选聘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0,060,464

比例（%）

99.9775

反对

票数

68,201

比例（%）

0.0154

弃权

票数

30,500

比例（%）

0.0071

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73,607

比例（%）

98.6235

反对

票数

69,702

比例（%）

0.9076

弃权

票数

36,000

比例（%）

0.46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4

5

议案名称

关于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取消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选聘广西华锡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调整广西华锡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542,300

7,580,608

7,573,607

比例（%）

98.2158

98.7147

98.6235

反对

票数

106,209

68,201

69,702

比例（%）

1.3830

0.8881

0.9076

弃权

票数

30,800

30,500

36,000

比例（%）

0.4012

0.3972

0.468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共表决5项议案，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4、5为普通决议议案，已
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
5项议案关联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梁定君律师、刘卓昀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01 证券简称：华锡有色 编号：2025-055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 1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663号泰盈汇盈中心14
层会议室。

（四）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26日。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六）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学斌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6人，代表股份 687,850,3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53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59,427,8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89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8人，代表股份28,422,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3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8人，代表股份28,422,50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8人，代表股份28,422,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1.633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的审

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关于增加2025年度担保额度以及担保方和被担保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75,95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2702％；反对 11,516,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43％；弃权38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52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1367％；反对 11,516,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200％；弃权38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33％。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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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5/27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即2025年5月26日至2026年5月25日）

1亿元（含）~2亿元（含）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4,824,180股

0.99%

130,984,777.40元

26.20元/股~28.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用
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5元/股（含），
拟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不高于人民币 2亿元（含），实施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5月27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的《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8）。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4.3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5年 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074,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28.19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27.5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29,999,030.00元（不含交易费
用）。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
824,1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8.1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26.2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30,984,777.40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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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简介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 年11月15日召开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将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 2,000万元（含）的自有及/或自筹资金，在回购股份价格
不超过 9.03 元/股（含）的条件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约 110.74 万股-221.48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3%-0.47%。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比例，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实施完毕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
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30日和2024年11
月16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1,7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067%，最高成交价为7.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37,

75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回购
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

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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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5/13

2025年5月12日~2026年5月11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535,000股

0.46%

50,891,385.00元

8.92元/股~9.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
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千万元且不超过
人民币1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含），回购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浙江
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29号），已登载于2025年5月13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四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8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 2025年 8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
份5,5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购买的最高价为9.40元/股、最低
价为8.9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0,891,38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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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